
個人保密切結書 
 

立保密切結書人          (下稱本人)自西元   年  月  日起於長庚大學

(下稱貴校)執行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事項(下稱本事

項)，因而知悉貴校任何不公開(含機密)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、物品或其他資

訊，本人應恪遵保密規定，未經貴校書面授權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利用、洩漏、

告知、交付或移轉予任何第三人，如有違反，本人應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本

切結書自簽訂之日起生效，不受本事項屆期、終止或解除之影響。因本事項、

本切結書所生之一切爭議涉訟時，本人與貴校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

一審管轄法院。 

 
  此致 
長庚大學 

 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地 址： 
電話: 

 
 
以上填寫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上述期間執行業務等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。除非在符合法律

規定情況下，不作為其他目的的利用。若有任何欵問，歡迎隨時與承辦單位聯絡：長庚大學

資訊中心。 
 

西 元    年   月   日 
 

 

 


